附件2：
领导干部本人、配偶及共同生活的
子女住房情况报告表
	本人姓名
	
	单 位
	
	职 务
	

	配偶姓名
	
	单 位
	
	职 务
	

	本人、配偶及共同生活的子女现有住房情况
	地址（具体到街道、幢、室）
	建筑面积(m2)
	房屋性质
	房屋来源
	产权人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房屋出
租情况
	房屋地址
	建筑面积(m2)
	房屋性质
	租赁期限
	年租金(元)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参加集资
建房情况
	房屋地址
	建筑面积(m2)
	集资单位
	房款总额(元)
	个人支付(元)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其他情况
	


填表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 
说明：1、共同生活的子女指同一户籍的子女，或居住以填表人名义分配、购买、营建住房的子女。
2、房屋性质包括租赁公房、房改房、集资房、商品房、经济适用房、安居房、自建房等。
3、房屋来源包括房改购买、集资、拆迁安置、自建、自购、继承、受赠等。
[bookmark: _GoBack]4、本表由本人填写，交纪检监察综合办公室留存备案。
